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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( 2019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） （ ｀｀條例草案") 委員會

意見書的意見摘要及政府的回應

意見書的意見摘要 政府的回應

畸

(A) 有關條例草案的事宜

1. 贊成設立積金易平台，以及有關註冊年費的 已備悉有關意見 。

建議

［自由黨］

2. 能否有效執行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》 強制性公積金("強積金＂）計劃的核數師會審查計

（第 4 85 章）擬議新訂第 22C 條，即禁止受 劃的註冊受託人的相關周年財務報表，以確保受

託人向註冊計劃的任何成分基金、任何註冊 託人沒有從計劃成員的資產中扣除未經批准的

計劃或任何計劃成員，收取任何與註冊年費 費用和開支，包括任何與註冊年費有關的費用。

有關的費用 。 與此同時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（｀｀積金局＂）

［衰先生］ 亦會作仔細審查，以確保強積金計劃內任何建議

新增的費用或加費的合理性，並在審視計劃的財

務報表時，根據銷售文件內披露的收費，評估強

積金計劃所收取的收費是否合理 。



畸

另外，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一般）規例》（第 485

章，附屬法例 A)附表 4 第 l 部擬議的第 4AA 項

所載列的新罰款，亦會產生阻嚇作用，以懲處受

託人藉著不同的明目將註冊年費轉嫁予計劃成

員 。 如有證據證明受託人沒有履行職責或沒有遵

守第 485 章擬議新增的第 22C 條所指明的要

求，受託人將被罰款 5,000 元或所收取費用的

10%, 以金額較大者為準。

(B) 其他事宜（費用、表現、對計劃成員的保障）

3. 鑑於強積金基金的管理費高昂和投資表現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，強積金制度的總資產為

欠佳，政府應廢除強積金制度 。 9,700 億元，即扣除費用和收費後， 2019 年的回

［衰先生］ 報率為 12.2%, 而自 2000 年實施強積金制度以

來的年率化回報則為 4.1% 。

政府和積金局應繼續採取不同措施，以降低

強積金管理費，包括參考預設投資策略，考 相比起在強積金制度推出前只有约三分之－勞

慮為所有其他強積金基金施加收費上限 。 動人口受保障，在過去 20 年間，強積金制度為

［自由黨］ 香港约 7 成的勞動人口作退休儲蓄（如果包括其

他形式的退休計劃，則近 9 成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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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由於環球經濟和投資市場近期受疫情的影響，強

積金的總資產價值和其回報無可避免地受到影

響 。 但強積金屬長線投資，投資期往往長達 30

至 40 年，因此我們認為不應過於著眼於短期的

波動 。

就強積金收費而言，事實上，所有強積金基金的

整體平均基金開支比率已由 2007 年的 2.10%下

降至 2020 年 4 月底的 1.44% , 減幅達 31 % 。 此

外，超過 5 成的強積金成分基金屬於低收費基

金，即基金開支比率不超過 1.3%' 或管理費與

保證費（如適用）合共不超過資產淨值的 1% 。 我

們認為預設投資策略的收費上限在推動下調強

積金收費方面的指標作用奏效 。 我們亦正開展檢

討預設投資策略收費上限水平（即 0.95%)的工

作，以進一步下調有關上限 。

與此同時，政府和積金局正全力開發積金易平

台，將強積金計劃行政工作標準化、精簡化和自

動化，以創造減費空間 。 我們會繼續完善強積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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畸

制度，以降低強積金基金的收費和開支水平 。

4. 對失業人士／低收入人士缺乏保障 。 強積金制度是經過多年討論，落實以強制性的私

［袁先生］ 營管理退休保障計劃的形式實行，是香港退休保

障的第二支柱，與退休保障框架的其他支柱相輔

相成，為香港市 民提供退休保障 。

行政長官在 2020 年 l 月宣佈，政府將為獲豁免

強積金供款的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，以加強對

對他們的退休保障 。 對於收入低於最低有關入息

水平（目前為每月 7 , 100 元 ）的僱員或自僱人士，

政府將代供 5%供款 。 有關建議將在積金易平台

最快於 2024 年推出後實施 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2020 年 6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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